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峨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峨山县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的通知

峨政办通〔2022〕14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《峨山县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已经

县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峨山彝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2022 年 6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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峨山县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做好峨山县城镇生活

垃圾处理费收缴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

防治法》、《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

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1〕9 号）、《城市

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57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土地闲

置费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21〕8

号）、《峨山彝族自治县物价局关于我县环卫站清运垃圾收费报告

的批复》（峨价字〔1998〕3 号）文件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

以峨山彝族自治县物价局的批复（峨价字〔1998〕3 号）为

准。

二、收费范围

峨山县县城范围内的居民户、暂住人口、国家机关、企事业

单位、社会团体以及从事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（含生活垃圾集

中收集处理的县城周边村庄）。



峨山县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峨山县人民政府发布

- 3 -

三、征收主体

峨山县生活垃圾处理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。自 2021 年 7

月 1 日起，划转税务部门征收。

四、征收期限

峨山县生活垃圾处理费缴费金额依照本方案第一条规定计

算，具体征收期限和结报期限由税务部门确定。

五、征收方式

（一）居民户（含暂住人口）已实行一表一户的用户，由国

家税务总局峨山县税务局委托峨山彝族自治县自来水有限责任

公司进行代征，用户在每月缴纳水费时一并缴纳。

未实行一表一户的居民户（含暂住人口）：有物业的由国家

税务总局峨山县税务局委托物业公司进行代征；无物业的由国家

税务总局峨山县税务局委托峨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进行代征，

缴费户数由峨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定。

（二）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学校和企事业单位由税务部门

直接征收。

（三）从事生产经营的单位和个人由国家税务总局峨山县税

务局委托峨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代征。

六、代征手续费

峨山县生活垃圾处理费代征手续费为实缴金额的 5%，实缴

金额以税务部门的入库金额确定；代征手续费次年支付上年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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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由财政部门拨付税务部门后，税务部门直接支付给代征单位。

七、免征范围

居民户（含暂住人口）中的低保户、持残疾证（仅含一、二

级）等特殊困难群体及敬老院免征生活垃圾处理费。

八、申报方式

代征单位暂使用《非税收入通用申报表》申报缴纳城镇垃圾

处理费，发生变化的，按照新规定执行。

九、退库及调库

依据《国家税务总局、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部、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土地闲置费 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有关

征管事项的公告》（2021 年第 12 号）第五条规定：“资金入库后

需要办理退库的，应当按照财政部门有关退库管理规定办理。其

中，因缴费人误缴、税务部门误收以及汇算清缴需要退库的，由

财政部门授权税务部门审核退库，具体由缴费人直接向税务部门

申请办理。人民银行国库管理部门按规定办理退付手续。”缴费

人出现多缴、误缴等情形需要退费的，按上述规定办理退库调库。

十、协同配合

牵头部门：县税务局、县财政局、县住房城乡建设局；配合

部门：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文化和旅游局、

县卫生健康局、县民政局、县残联、县公安局、人行峨山支行等

部门应加强协同配合，通过信息共享和规范表证单书，实时推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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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源信息、征收信息，及时开展征管信息比对，确保生活垃圾处

理费及时足额入库。

十一、法律责任

依据《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157 号）第六

章第三十八条：“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的，

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责令限期改正，逾期不改正的，对单位可

处以应交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 3 万元的罚款，对个

人可以处应交生活垃圾处理费三倍以下且不超过 1000 元的罚

款。”

十二、其他

本方案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，此前制定的相关处理方

式与本方案不一致的，以本方案为准。


